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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教材具有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针对性。
本套教材针对基层政法干警招录培养考试的特点及报考者最关心的问题，分析了以往考试试题的內容
分布和侧重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二是权威性。
本套教材的作者是长期从事政法工作的专家，他们把自己多年的心血和知识积累凝聚成书，以此为广
大报考者指路领航。

三是高效性。
广大报考者不论是优秀在校生，还是退役军人，学习和工作都很忙。
并且，基层政法干警招录培养考试从发布招考公告到笔试、面试的时间间隔也较短。
考虑到这些特点，本套教材借鉴了考试成功者的复习策略，精选了考试的重点和要点，内容简练，能
大大提高复习效率。

　　四是实践性。
本套教材的内容紧密联系考试实际，有代表性，实战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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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连昌，原国家人事部常务副部长、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中国公务员录用考试制度的倡导者和
缔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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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密切联系。
辨认能力是控制能力的基础和前提，没有辨认能力就谈不上有控制能力。
控制能力则反映辨认能力。
有控制能力就表明行为人具有辨认能力。
但在某些情况下，有辨认能力的人可能由于某种原因而丧失控制能力。
所谓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是指同时具有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如果缺少其中一种能力，则属于没有刑
事责任能力。
2.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通常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故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只是一
种消极判断。
在判断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时，需要注意以下问题：（1）对于无责任能力的判断，应同时采用医
学标准与心理学标准。
即首先判断行为人是否患有精神病，其次判断是否因为患有精神病而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的行
为。
前者由精神病医学专家鉴定，后者由司法工作人员判断。
（2）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即间歇性精神病人实施行为的时候，如果精神正常，具有辨认控制能力，就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反
之，如果实施行为的时候，精神不正常，不具有辨认控制能力，该行为便不成立犯罪，因而不负刑事
责任。
由此可见，间歇性精神病人的行为是否成立犯罪，应以其实施行为时是否具有责任能力为标准，而不
是以侦查、起诉、审判时是否精神正常为标准。
（3）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
或者减轻处罚。
（4）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5）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6）已满75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四、一般主体与特殊主体以主体是否要求以特定身份为要件，自然人犯罪主体分为一般主体与特殊主
体。
刑法规定不要求以特殊身份作为要件的主体，称为一般主体；刑法中的大多数犯罪，都可以由一般主
体构成。
例如，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盗窃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等，要求的都是一般主体。
对要求一般主体的犯罪，认定具备犯罪主体要件，就是要查明行为人是否达到该罪所要求的刑事责任
年龄和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而特定的身份不是其构成犯罪的必备要件。
但是，某些一般主体的犯罪，如果行为人具有某种特殊身份，因而加重了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的
，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司法实践经验要从重处罚。
例如，《刑法》第109条第2款规定，掌握国家秘密的国家工作人员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的，依照
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刑法》第243条第2款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
刑法规定以特殊身份作为要件的主体，称为特殊主体。
特殊主体是指具有某种特定身份、对其犯罪主体资格有重要影响的犯罪主体。
特定身份可以分为：（1）自然身份与法定身份。
自然身份，是指人因自然因素赋予而形成的身份。
例如，基于性别形成的事实可有男女之分，有的犯罪如强奸罪一般仅男性可以成为犯罪的主体。
法定身份，是指人基于法律赋予而形成的身份，如军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司法工作人员等。
（2）定罪身份与量刑身份。
定罪身份，是指决定刑事责任存在的身份，又称犯罪构成要件身份。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专业综合1>>

此种身份是某些具体犯罪构成中犯罪主体要件的必备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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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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